关于开展2014年9月教育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从即日起，在全校组织开展教育收费自查自纠工作，由财务处牵头对相关单位2014年9月份收费工作进行检查，具体安排如下：

一、自查自纠单位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团委、图书馆、继续教育学院、各二级学院
二、自查自纠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审计处）、财务处进行教育收费自查自纠。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负责人是自查自纠工作的首要责任人，负有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义务，要力求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如实填报本单位教育收费自查情况报表（见附件1），并撰写自查自纠工作小结。

2.在自查过程中，发现不规范收费行为要及时纠正，并列出不规范收费情况、收费名目和标准、涉及金额以及处理结果。 

3. 自查情况报表和自查自纠工作小结由自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3月20日下午4：00 前报送财务处。
4. 财务处根据相关检查情况撰写专项报告，于3月25日前提交至纪委办公室（监察审计处）。

希望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自查自纠工作。 
财务处

2015年3月12日

附件1：
泰州学院2014年9月教育收费自查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收费班级
	收费

日期
	收费项目
	收费

金额
	收费
标准
	收费

依据
	经办人
	使用票据名称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